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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單位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考 第 3 層 第 2 層 第 1 層 

承辦單位 研發長 校  長 

研發長 

一、處務會議。  逕辦   

二、處主管會議。  逕辦   

三、研發會議。  逕辦   

      

國際交

流中心 

一、安排國外人士參訪     

(一)確認外賓來訪目的。 逕辦    

(二)詢問校長是否接見及其他拜會主管。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製作外賓來訪行程表。 逕辦    

(四)申請公務車接送。 逕辦    

(五)確認來訪貴賓是否用餐。 擬辦 核定   

(六)安排(翻譯)人員陪同參觀。 擬辦 核定   

(七)請秘書室準備禮物。 逕辦    

二、本校主管出國訪問考察     

(一)與參訪單位聯繫。 逕辦    

(二)請旅行社安排食宿交通。 逕辦    

(三)相關經費請撥、核銷。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海外合作學校之簽訂與聯繫     

(一)透過校外留學機構或在華辦事處，尋

求海外簽約合作學校。 
逕辦    

(二)透過各院所系科開拓海外合作學校。 逕辦    

(三)海外學校簽約事宜及各項業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持續與外國學校辦理學術交流活動。 擬辦 核定   

五、辦理外國、交換、研修(大陸地區)、雙聯

學制學生等相關業務 
    

(一)爭取本校生至境外合作學校交換名

額。 
逕辦    

(二)訂定接受各境外學術交流學校至本

校交換生名額。 
擬辦 核定   

(三)舉辦交換學生講座，說明交換學生制

度。 

逕辦 
   

(四)不定期邀請交換生做經驗交流。 逕辦    

(五)辦理境外學校交換生至本校就讀相

關業務 

 
   

1.辦理境外學校交換/研修生申請。 逕辦    

2.辦理境外學生居留證、入台證、保

險。 

逕辦 
   

3.協助境外學生辦理選課。 逕辦    

4.協助境外學生日常生活相關業務。 逕辦    

5.申請境外學生健保或相關保險。 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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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考 第 3 層 第 2 層 第 1 層 

承辦單位 研發長 校  長 

 6.協助獎學金之申請。 逕辦    

國際交

流中心 

六、推動與協助執行雙聯學制     

(一)協助教務處聯合規劃雙聯學制。 逕辦    

(二)協助海外學校聯繫合辦雙聯學制。 逕辦    

七、協助海外招生     

(一)與教務處配合海外招生事宜。 逕辦    

(二)協辦外籍生在校各項事宜。 逕辦    

八、辦理在校生出國短期研習相關業務     

(一)辦理學生出國短期研習或工作坊相

關業務。 
擬辦 核定   

(二)獎助金之申請作業。 逕辦    

九、推動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一)聯絡及鼓勵各系參加國際性研討會

、展演及競賽。 
逕辦    

(二)協助各系辦理參加國際性研討會、展

演及競賽。 
逕辦    

十、辦理教育部及其他政府機構補助之國際

合作計畫案相關行政業務 
    

(一)承辦教育部及其他政府機構補助之

合作計畫案。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聯絡及鼓勵各系撰寫計畫，並負責彙

整。 
擬辦 核定   

(三)協助各項計畫案之登錄與成果彙送。 逕辦    

十一、校慶活動     

(一)研擬邀請至本校參加校慶外賓名單     

1.外賓賀辭翻成中文。 逕辦    

2.代訂外賓食宿。 逕辦    

3.製作外賓校慶行程表。 逕辦    

4.確認是否要接機及送機。 逕辦    

5.安排(翻譯)人員陪同外賓參觀。 逕辦    

6.確認外賓當天行程；若外賓要在校

慶典禮致詞，需有人員同步翻譯。 
逕辦    

7.確認外賓用餐。 擬辦 審核 核定  

8.寄發謝函給參加校慶的外賓。 逕辦    

9.國際交流組相關支出請購核銷。 擬辦 審核 核定  

10.國際交流組網頁之維護與更新。 逕辦    

11.公文簽辦結案歸檔。 逕辦    

12.留遊學及獎學金資訊之公告。 逕辦    

13.國際交流組相關資料留存及歸檔。 逕辦    

      

學術暨產

學合作中

一、研究計畫案(科技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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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考 第 3 層 第 2 層 第 1 層 

承辦單位 研發長 校  長 

心 

學術暨產

學合作中

心 

(一)研究管理系統資料查核。 逕辦    

(二)徵求計畫書公告。 逕辦    

(三)函送彙整名冊(計畫書)。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補助經費請款。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彙整成果報告書。 逕辦    

(六)計畫件數統計。 逕辦    

(七)填報校務基本資料庫表1-8。 擬辦 審核   

二、產學計畫案     

(一)流程規劃。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訊息公告及宣導。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簽訂合約、領據製作。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研究管理系統核對及產出案號。 逕辦    

(五)數據統計。 逕辦    

(六)結案作業。 逕辦    

三、補助教師專題研究計畫     

(一)擬訂專題研究計畫主題。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公告與徵件。 逕辦    

(三)召開學術審查委員會審查。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審查結果提案校教評會。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彙整成果報告書。 逕辦    

(六)成果發表至網站。 擬辦 核定   

四、教師執行計畫案獎勵     

(一)寄送獎勵提醒通知單。 擬辦 核定   

(二)研究管理系統-教師個人獎勵類別分

類 
逕辦    

(三)寄送正式獎勵申請通知。 擬辦 核定   

(四)檢視研究管理系統獎勵名冊。 逕辦    

(五)提送校教評會審議。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產業學院業務     

(一)教育部來文簽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舉辦校內計畫申請說明會 擬辦 核定   

(三)函送計畫申請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季管考及期中期末報告通知及彙整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核結相關事宜 擬辦 審核 核定  

六、產學型研發中心     

(一)申請成立。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組織管控、召開評審會議。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發放名片及聘書。 擬辦 審核 核定  

七、教育部區域產學中心/夥伴學校業務     

(一)分項計畫執行 擬辦 核定   

(二)分項活動協辦 擬辦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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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考 第 3 層 第 2 層 第 1 層 

承辦單位 研發長 校  長 

(三)分項計畫經費支用及核結 擬辦 審核 核定  

學術暨產

學合作中

心 

(四)分項計畫結案事宜 擬辦 審核 核定  

八、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一)規畫各系責任件數 擬辦 核定   

(二)依來文公告申請截止日期。 擬辦 核定   

(三)受理申請學生歷年成績單轉成PDF檔

並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逕辦    

(四)於規定期限內函送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核定名冊通知申請學生及指導教授

並召開經費申請核銷說明會 
逕辦    

   (六)彙整成果報告書 逕辦    

九、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一)彙整各院推薦人選並召開審查委員

會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完成線上作業並依規定期限函送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依核定獎勵金額函報領據請款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每月填報印領清冊 逕辦    

(五)完成線上績效成果報告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教師研究成果     

(一)彙整教師學術研討會、作品發表會(

含展覽)等學術/專業活動資料。 
逕辦    

(二)彙整教師發表期刊及研討會論文、專

書(含篇章)、專利、獲獎等成果。 
逕辦    

(三)依年度填報校務基本資料庫表1-7、

1-9、1-10、1-11、1-12、1-13。 
擬辦 審核   

十一、教師研究成果獎勵     

(一)通知並受理申請。 逕辦    

   (二)於研究管理系統核計建議獎勵金名

冊 
逕辦    

   (三)彙整系/院教評會審議名冊，提案送校

教評會決議。 
擬辦 核定   

十二、協辦教師評鑑-研究     

(一)研究評分表制定與修訂。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依評分表核計研究成績。 逕辦    

十三、創思學刊編審出版：     

(一)論文徵稿。 擬辦 審核   

(二)論文審查。 擬辦 審核   

(三)論文校對、編排、印刷作業。 逕辦    

(四)各校圖書館交流作業。 逕辦    

十四、相關表件填報     

(一)獎補助款填報。 擬辦 審核   

 (二)高應大教育部產學績效指標表填報。 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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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考 第 3 層 第 2 層 第 1 層 

承辦單位 研發長 校  長 

 (三) 教師專利與承接計畫授權公開同意

書 
逕辦    

學術暨產

學合作中

心 

(四)大專校院接受企業資助或委託研究

狀況調查。 
逕辦    

十五、學生專題製作競賽     

(一)規劃各系報名件數。 逕辦    

(二)受理並彙整各系學生專題製作競賽

作品報名。 
擬辦 審核   

(三)協助入圍作品參加決賽師生結報經

費。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六、校外專業服務     

(一)檢核教師填報研究管理系統各學期

校外專業服務資料 
逕辦    

(二)於期限內將各學期校外專業服務資

料匯入校務基本資料庫表1-6。 
擬辦 審核   

(三)於人事室通知期限內至教師評鑑管

理系統審核符合校資庫填報之專業服

務 

擬辦 審核   

十七、專利服務     

(一)提送學年度專利審查委員會委員名

單。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提送學年度委任專利事務所名單，奉

核後簽訂合作備忘錄及委任書。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受理師生專利新申請、讓與、維護、

技術報告等申請。 
逕辦    

(四)委員專利線上審查通知。 逕辦    

(五)審查結果簽請校長核准。 擬辦 審核 核定  

(六)審查結果通知申請人，新申請案及讓

與至出納組繳交自繳費用。 
逕辦    

(七)影印自繳費用收據並通知專利事務

所代辦。至智慧財產局繳交維護年費

。 

逕辦    

(八)辦理專利各項費用核銷作業。 擬辦 審核 核定  

(九)依年度填報校務基本資料表1-12。 擬辦 審核   

十八、專利推廣     

(一)聘請專利事務所資深人員蒞校說明。 逕辦    

(一)將師生專利公告於學產組網頁。 逕辦    

(一)公告校外專利成果展、發表會資訊。 逕辦    

十九、技術移轉     

(一)協助教師取得專利之案件技術移轉。 擬辦 核定   

(二)簽訂技術移轉合約書。 擬辦 審核 核定  

      

推廣教育 一、推廣教育中心網頁之維護與更新。 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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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考 第 3 層 第 2 層 第 1 層 

承辦單位 研發長 校  長 

中心 

 二、推廣教育審查委員會之召開。 擬辦 審核 核定  

推廣教育

中心 

三、推廣教育相關法規制定與修訂草案之

研擬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推廣教育相關法規之執行。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大專校院推廣教育課程入口網站登錄

。 
逕辦    

六、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網站管理與學習時

數認證網路登錄。 
逕辦    

七、學分班     

(一)擬訂及評估開班計畫。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召開推廣教育審查委員會會議審查

開班計畫。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研訂印製招生簡章。 擬辦 核定   

(四)宣傳招生、受理報名及收費事宜。 逕辦    

(五)學分班課程與師資協調安排。 擬辦 核定   

(六)學分班辦理開班事宜。 擬辦 核定   

(七)召開學分班班會、選舉班級幹部。 逕辦    

(八)學分班課程加退選與加退費處理。 擬辦 核定   

(九)學分班退學及退費處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學分班上課教室日誌審核。 擬辦 核定   

(十一)學分班學生差假處理。 擬辦 核定   

(十二)學分班上課巡堂。 擬辦 核定   

(十三)發送學分班教師期中考及期末考

通知。 
擬辦 核定   

(十四)學分班學期成績彙整、校對與登錄

。 
擬辦 核定   

(十五)學分班學生成績單印製、寄發及查

詢。 
擬辦 核定   

(十六)學分班學生成績證明、學分證明及

其他相關表格之申請處理。 
擬辦 核定   

(十七)收支預算表製作及各項費用申請。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八)學生個案輔導。 逕辦    

(十九)臨時狀況處理。 逕辦    

八、非學分班     

(一)發文各系調查支援開設班別。 逕辦    

(二)擬訂、彙整及評估開班計畫。 擬辦 核定   

(三)彙整資料並印製招生簡章。 擬辦 核定   

(四)課程與師資安排。 擬辦 核定   

(五)宣傳招生、受理報名及繳費事宜。 逕辦    

(六)通知教師、報名學員開課事宜。 逕辦    

(七)未開班及學員申請退費處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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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考 第 3 層 第 2 層 第 1 層 

承辦單位 研發長 校  長 

 (八)上課教室日誌審核。 擬辦 核定   

 (九)收支預算表製作及各項費用申請。 擬辦 審核 核定  

推廣教育

中心 

(十)學員證、結訓證明書製作發放。 擬辦 核定   

(十一)各項相關之各項行政工作。 逕辦    

(十二)學生個案輔導。 逕辦    

(十三)成果資料統計彙整 擬辦 核定   

(十四)臨時狀況處理。 逕辦    

      

創新育成

中心 

一、專業服務     

(一)通知專任教師上網填報資料。 逕辦    

(二)彙整並收齊專任教師專業服務佐證

資料進行核對作業。 
逕辦    

(三)校務基本資料庫表10～表12填報。 擬辦 審核   

二、廠商進駐     

(一)與廠商洽談進駐相關事宜。 逕辦    

(二)進駐廠商的資料審核和合約簽定。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進駐廠商的後續行政作業支援。 逕辦    

三、轉介系科辦理產學合作計畫案     

(一)與廠商聯繫洽談。 逕辦    

(二)轉介至相關系科。 逕辦    

(三)協助後續事宜。 逕辦    

四、接收政府機構委辦計畫案     

(一)領標及計畫書撰寫。 逕辦    

(二)計畫案投標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計畫執行及經費核銷等行政作業。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方案     

(一)建立產學合作創業就業機制。 逕辦    

(二)協助在校生或畢業生提交創業服務

計畫。 
逕辦    

六、產學論壇活動     

(一)講師聘請及舉辦活動。 擬辦 核定   

七、公文管理     

(一)業務相關之公文簽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八、檔案管理     

(一)電腦檔案(數位電子檔)。 逕辦    

(二)文書檔案(紙本文書檔)。 逕辦    

九、財產保管     

(一)編列年度預算。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執行財產請購、修繕、報廢相關作業

。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網頁維護     

(一)網頁維護、資料更新。 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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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考 第 3 層 第 2 層 第 1 層 

承辦單位 研發長 校  長 

職涯發展

中心 

一、辦理學生取得證照相關業務     

(一)修訂在校生取得證照獎勵要點 

(經行政會議決議) 
擬辦 審核 核定  

1.隨時更新「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

證照列表」。 
逕辦    

2.新增之證照需經所屬學術單位相關

會議中決議。 
逕辦    

(二)配合教育部系統填報需求，修改本校

學生技術證照填報系統。 
逕辦    

(三)在校生取得證照獎勵     

1.公告當期獎勵申請截止日     

(1)發送通知至全校班級。 逕辦    

(2)網頁公告。 逕辦    

2.隨時受理學生獎勵申請。 逕辦    

3.審核獎勵申請案。 逕辦    

4.簽請獎勵金撥付。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校務基本資料庫填報 

表4-8在校生技術證照資料表。 
擬辦 審核   

(五)奬補助款資料庫填報     

1.學生英語與技能檢定證照成效表。 

(依據語文中心提供之數據上網填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2.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人數明細表

。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學生校外實習     

(一)修訂學生校外實習相關規章。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研擬學生校外實習相關表件。 擬辦 核定   

(三)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媒合資訊

平台」運作暨推廣。 
    

1.複核實習機構。 逕辦    

2.建立系所帳號／權限。 逕辦    

(四)彙整全校學生校外實習資料     

1.校務基本資料庫填報     

(1)表4-7校外實習學生人數資料。 擬辦 審核   

(2)表4-7-1學生校外實習總時數。 擬辦 審核   

2.相關計畫申請案提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業務公文簽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六)其它產學合作及校外實習相關行政

支援。 
擬辦 核定   

三、廠商求才公告     

(一)紙本張貼。 逕辦    

(二)網頁公告。 逕辦    

 (三)電子郵件轉知。 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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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考 第 3 層 第 2 層 第 1 層 

承辦單位 研發長 校  長 

職涯發展

中心 

四、廠商徵才博覽會     

(一)計畫書提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

嘉南分署申請補助經費。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函寄活動實施計畫邀請廠商參加。 逕辦    

(三)編印活動手冊。 擬辦 核定   

(四)通知應屆畢業班辦理時間及地點。 逕辦    

(五)辦理說明會及現場面試。 擬辦 核定   

(六)彙編活動成果報告。 擬辦 核定   

五、辦理就業與產業職涯講座     

(一)計畫書提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

嘉南分署申請補助經費。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接洽演講人。 逕辦    

(三)安排聽講班級。 逕辦    

(四)海報印製並宣傳。 逕辦    

(五)彙編活動成果報告。 擬辦 核定   

六、辦理就業學程     

(一)計畫書提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

嘉南分署申請補助經費。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計畫內容及經費申請變更。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計畫一、二期經費請領。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計畫憑證審計修正及回覆。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彙編計畫結案及成果報告。 擬辦 審核 核定  

七、第二期技職再造師生實務增能計畫     

(一)計劃書提報申請補助經費。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季管考填報。 逕辦    

(三)期中報告填報。 逕辦    

(四)期末報告填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結案書面報告。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雇主滿意度調查     

1.研擬問卷內容。 擬辦 核定   

2.通知各學術單位辦理調查工作。 擬辦 核定   

3.彙整全校調查結果。 擬辦 核定   

八、勞委會技能檢定業務     

(一)支援並函送各學術單位承辦學術科

考試相關資料 

1.預算編列。 

2.技能檢定監評人員名冊。 

3.檢定提報辦理計畫及實施日程。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技能檢定經費請撥、核銷暨結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簽辦技能檢定相關業務暨訊息轉知。 擬辦 審核 核定  

九、協助校友徵才及就業媒合或提供實習

等相關活動支援。 
擬辦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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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考 第 3 層 第 2 層 第 1 層 

承辦單位 研發長 校  長 

 十、配合學校寄送相關訊息聯繫校友與廠

商 
逕辦    

 十一、中心業務相關支出請購核銷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二、中心網頁之維護與更新。 逕辦    

 十三、升學就業資訊蒐集與公告。 逕辦    

 十四、職發暨校友中心公文簽辦結案歸檔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五、研發處網頁之維護與更新。 逕辦    
 


